
第 33卷第 3期

2008年 3月

环境科学与管理

ENV 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133 N o13
M ar. 2008

收稿日期: 2007- 09- 19

作者简介:薛姗姗 ( 1983- ) ,女,江苏无锡人,现为厦门大学环境科学

研究中心环境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环境

管理。

文章编号: 1673- 1212( 2008) 03- 0008- 04

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若干探讨

薛姗姗,潘钟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在中国, 公众参与、辅助政府各项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然而公众参与程度和方式有待进一步扩充

和完善。由于一些环境问题的潜在高风险性以及部分公众环保意识的迅速增强, 使得政府充分发挥民主作用,

鼓励和引导更深、更广层次的公众参与成为迫切要求。本文将在充分认识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现状的前提下, 研

究其特殊性与局限性,并重新明确、界定公众参与的对象,最后在识别已有条件和潜在机遇的基础上 ,探索如何

充分利用信息化、市场化条件建立、完善各种公众参与渠道, 进而创造生动、务实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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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Xue Shanshan, Pan Zhong

( Environm en tal Science Research Cen ter, X iamenU nivers ity, X iamen 361005, Ch ina)

Abstract: In Ch ina, it has beenmak ing progress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and ass ist the work of governmen.t H ow ever,

them ethod and extent of participation still need to be amended and b roaden.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h igh risk of resolu tions of

some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ascend ing demand of the pub lic to protect the env ironm en,t to better promote democracy and to

encourage and induct broader andm ore profound pub ic participation is mi pendence right now. In th is paper, w ith the precond ition

of full understand ing of recen 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 tal p rotection, we study the particu lar situation in Ch ina and its

d isadvantages, then defin itude and redefine the categories of people involved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las,t by identifying the

qualifications and opportun ities of environmental pub lic participation, we exp lore a new s ituation that the public participate in en-

v ironmen tal protection in a viv id and concreteway by clearing and am end ing the channels for pub lic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advan-

tage of information ization and marke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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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的总体状况

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已有一定历史, 随着社

会的发展,其参与层面、方式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从最初的仅限于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参与到今天更广

泛的社会主体参与,从多局限于选举、立法方面的参

与到多层面政府各项工作的参与,从形式单一、简被

动单的参与到方法多样、自发互动的参与。

但是,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提

高。多数法律、政策及相关制度仅在原则上承认和

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 并未细化到具体操作层面。

也就是说,公众参与日益高涨的热情并未有完善的

途径和渠道进一步鼓励和引导。

1. 1 环保事业中的公众参与的特殊情况
环境作为公共物品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从完全

利益驱动的角度, 污染者 (企业和个人 )往往具有

/搭便车 0的心理和行为 [ 1]
; 另一方面,从部分利益

驱动加上道德约束的角度, 相当一部分人又具有保

护环境的意识。过去完全由政府代表广大公众利

益,行使保护环境的义务已经逐渐步入尴尬境地: 政

府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完全代表公众行使环境保护的

权利、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日常工作的每个项

目是否均最大化了公众的利益和环境需求、公众到

底有没有能力通过各个层次的公众参与完善政府的

各项环保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质疑。

环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多数决策均带有一

定的风险性。一方面, 有利益直接需求的污染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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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间接需求的广大群众之间是常常存在矛盾的,

政府作为这样两个集团之间的仲裁者,根据自身立

场确定倾向于各方的权重的时候是具有一定风险

的。尤其在不断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 经济指标

到底占社会全面发展的多大份额仍是存在很大争议

和不确定性的。另一方面, 环境决策的多数情况需

要技术背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即使是专家, 其

掌握的信息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各种机理相互、全

面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对模糊的, 根据现有科技水平

对将来精准的预测是不太可能的。因此, 决策的对

错往往是难以直接判断的, 其后果也是难以准确估

量的。

1. 2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进展与局限
到目前为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一定

的进展。在国家层面, 环保总局于 2006年 3月 18

日起施行的 5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6, 第
一次在法律上赋予了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一些地

方政府已经将公众参与列为制定规章的法定程序并

取得初步成效。各种参与渠道也随之拓宽,听证会、

座谈会、问卷、网站参与等各种形式的参与均发挥着

一定的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还是局限在狭窄的范围, 发展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扩

大。目前的参与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缺陷: 首先,已有

的参与常常因目的性过强, 使得其利用价值有限。

比如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 公众往往处于一种被迫

的状态,并且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回答完问卷上涉

及的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 真正能够参与并且其所

有意见和看法都被记录和利用的公众少之又少。另

外,许多场合的参与更倾向于成为一种形式, 例如一

些听证会、座谈会,其参与的公众能否代表所有人行

使环境权利仍然难以确定。其次,环境问题包括很

多层面,如较低层次的参与仅需参与者提供一些信

息,较高的参与层次则需要参与者与决策者互相交

流学习,然而现在几乎很少有一种媒介将各层次有

机的联系、统一起来。群众的参与能力有所差别, 使

得区分其参与途径成为必须, 因此需要有一种途径

帮助不同参与能力的群众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参

与层次,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参与效果。最后, 相

当一部分自发的参与环境问题的公众没有得到政府

的充分肯定和利用。尽管有一部分的公众已表现出

明显的参与意愿, 并通过一定的形式结社 (如各种

环保社团 ) , 但其潜在价值被更广泛的发掘和利用

仍然需要政府的鼓励和扶持。然而,当政府在环境

问题上确实需要公众参与的时候, 很少会直接利用

这些资源和成果,更缺乏互惠互利的协作发展。

2 公众参与的对象的调整

2. 1 原有参与对象划分的局限
国家已经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是公

众参与的主体,具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因此, 尽

管参与者的背景不同, 公众参与的机会是均等的。

一般的划分主要包括个体的市民,各种民间社团组

织 (有组织的个体的集合 )、营利性组织 (如企业 )等

非政府组织
[ 2 ]
。

这种划分将政府和非政府严格划清界限, 另外

专家这部分特殊人才的参与地位也处于模糊状态。

这样的划分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政府的工作人员是群众的代表, 其根本属

性与普通公众是一致的。政府组织所涵盖的范围很

广,各部门又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在参与的过程中常

常有需要把政府其它部门工作人员作为公众。即使

是与环保直接相关的政府官员, 并不是在任何时间

都代表政府的立场,多数时候可以并应当作为普通

公众的一部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环境保护的各

种项目。也就是说, 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参与身份

不是确定的而是变动的,并且,由于其特殊的背景知

识,一定场合下作为公众的一部分参与政府工作仍

是必须的。

第二,专家未被纳入公众部分会造成这样的误

解:公众参与难以起到直接影响决策的作用,势必不

利于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事实上专家辅助政府

工作也仅限于特定时间范围内, 而剩下的多数时间

专家和政府的工作领域是不重叠的。专家对于环保

领域的认识是相对比较高层次的,其对于环境问题

的看法与意见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不仅如此,专家

对于环境问题应该是尤其敏感的,其自发的不确定

的参与仍然跟所有公众一样, 需要有配套的途径和

渠道支持其参与并且最终被采纳。

2. 2 参与对象的定义和执行上的再认识
因此,公众参与对象的范围需要扩大, 即包括一

定条件下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所有的专家。然而在从

概念上扩大范围的同时,在执行层面上,又不得不适

当 /缩小 0范围。根据目前已有的参与状况,大规模

的全体参与是不现实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不现实,

为每个参与者提供适合其自身参与条件的信息并进

行一定程度的培训需要相当多的资金保证
[ 3]
。其次

是不可能完全符合所有群众的参与意愿, 并不是所

有公民的直接参与都会带来直接的利益, 有时甚至

会有损其利益。最后是处理参与结果的不现实, 即

使通过各种努力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已经完成,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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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公平、有效的处理是比较困难的。

公众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柄双刃剑, 符合

现实的有序参与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力和群众

参与政府工作的热情,而非现实的无序参与只会造

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群众的不信任。按照实事求是的

原则,有必要对于公众参与的先后问题进行再认识。

目前最好的方法是鼓励和支持一部分已经具备条件

的公众先参与进来,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的参与热情、

逐步提高政府操作公众参与的能力、加快公众参与

制度化的进程。目前已经具备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公

众多集中在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对环境问题较为敏

感并且有保护环境的较强要求的中产阶级。他们已

经成为政府人力资源的补充, 充分利用其自发的参

与必将有助于政府的各项工作。这部分公众的呼声

占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只顾眼前利益而对环

境带来的不可逆转危害。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参与进

来的 (尤其是弱势群体 ) , 可以通过政府扶助、社会

团体将其与政府衔接、已参与公众自发援助, 帮助他

们更好地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并为其今后更好

地参与环境保护奠定基础。

参与的公众将自觉地对应于某个层次的公众参

与:比较低的层次是公众单纯为政府补充环境信息,

污染举报就是对应于这个层次的例子;公众的意见

是政府工作中必须的组成部分、将间接地影响政府

决策是属于中间层次的范畴, 比如环保草案征求意

见;比较高层次地参与是政府和公众一同学习探讨

的过程,此时公众的意见将是至关重要的,通常专家

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学生是可以在较高层次上指导

政府工作,比如环境规划的审议。这些公众参与的

层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参与的需要和参与素

质的提高是个动态的过程, 也就是说,公众按照实际

情况自觉地参与所有环境问题
[ 4 ]
。

3 用生动的方式完善政府引导的公众参与

渠道

3. 1 政府牵头的必要性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需要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引导

者、组织者、调解者。政府应作为主要的引导者、组

织者是由政府在公众参与中的地位决定的。政府是

公众参与的直接受益者、是公众执行国家管理工作

的代表、能够与公众进行最直接的交谈,另外政府是

各种环境信息和参与信息的直接发布者,从根本上

决定了什么范围的公众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什么样

的环境问题。政府必须作为调解者是因为在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时,作为全体公众代表的政府,以最中立

的立场权衡各方利弊, 另外在资金问题上, 政府与其

它团体组织相比具有更广泛的筹集权和分配权。值

得一提的是, 政府应该积极鼓励环保社团的发展和

壮大,肯定民间团体的参与地位,实现公众参与中个

体与团体、集中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共同服务于公众事业的发展。

3. 2 充分利用市场化、信息化手段服务于公众参与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愈发完

善,一些凸显市场化性质的资源已由政府的手中流

向整个社会大市场。已经被证明的市场优越性为政

府的工作提出了机遇和挑战: 政府的各项工作是否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能否服务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是衡量政府工作质量的

一个重要指标。即使是公众参与,市场化、信息化手

段也是可作为借鉴的良好方式。

3. 2. 1 公众参与数据库建设

公众参与是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大量信息的集中

管理成为首先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由于首先参与进

来的那部分公众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利用现代信息化

手段统一管理是提高政府效率的捷径之一。参与的

信息主要包括个人资料和参与历史记录。利用数据

库的功能可以对不同背景的参与者进行排列和组合,

并通过随机抽取一定样本来满足不同的参与需求。

所有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以下途径:已有的参与记录

(如拨打过举报、投诉电话的那部分公众 )、社会团体

中已经积累的一定信息数据、通过政府宣传而自愿加

入数据库的各类参与者。通过结合现代化的参与手

段,该数据库增强了具体参与的直接操作性, 方便政

府的各层次公众参与的实施和管理。

3. 2. 2 通过市场化手段扩大参与程度

由于公众参与并不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社会

生活内容,因此适当的经济刺激是活跃其参与性的

必要措施。只要公众能够更快、更好的参与环保工

作,只要政府能够为公众提供民主决策的环境,在事

实求是的前提下, 各种手段都是值得尝试的。

首先,各种丰富交流渠道也就扩大了公众参与

的直接通道。政府的相关网站建设是最基本的参与

平台,它在实践过程中已体现出便利、快捷和低成本

的优点。各种信息的发布与接收相辅相成: 各大区

域的环境信息、项目执行的进展情况和环境影响、环

境污染控制管理、环境保护规划、可持续发展计划、

环境质量状况分析、生态保护现状与对策、政策法规

调研等。网站的建设应当在方便政府管理的同时尽

可能地方便群众的各种参与行为,实现政府与公众

的互动。另外,网站还可以通过链接民间团体,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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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同时也有利于这类组织

的发展壮大。由政府发起的参与形式也应该多样

化,除了常用的问卷等形式外、网站和报刊杂志意见

反馈、邮件、短信等都可以作为公众参与的手段。

其次,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和经济刺激扩充参与群

体。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不

仅能够帮助宣传,还能够引导社会意识。媒体宣传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参与成果

展示。这样的宣传应该是政府政务公开的一部分,有

利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将激发更多的群

众参与新一轮的政府工作。第二是宽泛的各种参与。

宣传的主要目的是激发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

的工作中,提高群众环保意识, 让更多人自发地参与

到对应层次的环境保护中。通过对已有各种参与途

径的宣传以及适当的教育,鼓励更多的人关心、加入

环境保护,并为今后具体的公众参与打下基础。第三

就是具体的公众参与。比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中的公众参与, 这样的宣传更具针对性,要求涉及的

参与范围可以相对狭窄。当然,在宣传和参与的过程

中利用适当的经济刺激和鼓励也是必要的。参与前

的刺激是为了让其参与进来,参与后的鼓励是为了让

其长期地保持参与行为。这样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

给予赠品、让参与者享有某些特权等。资金来源则可

以依靠一部分的商业运作,如广告。

最后,通过结合其他相关信息,激发公众的参与

热情。比如说, 环境保护可以与人体健康、动物保

护、旅游等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信息相结合,甚至可以

在各种非直接环保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添加环保公众

参与内容。单纯的环保参与信息会让人觉得枯燥乏

味,而与公众喜欢并要求主动获知的信息结合必然

使得参与的过程生动而活泼。

4 抓住机遇实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大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风险性, 公

众参与成了政府民主施政的必要手段。虽然中国已

有一定的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基础,但仍然存在着各

种缺陷并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对象的范围必

须扩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有环境方面的专家、学

者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包含在公众

的范畴中而参与环境保护。然而在操作层面上, 充

分利用已有的自发参与的资源是发展公众参与的捷

径。由于这些参与者以及有望成为自发参与者的公

众文化素质相对较高, 信息化的各种渠道将不仅方

便了参与过程和政府的管理,更提高了效率。同时,

充分运用各种经济刺激手段不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客观规律, 还将创造活泼生动的参与局面。因

此,只要认真抓住目前已有的各种机遇,公众参与环

保事业必将得到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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